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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組織活
動

我國目前以正式會員名義參與之國際

金融組織計有亞洲開發銀行、中美洲銀行

及東南亞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等；藉出席

年會或舉辦及參加各項訓練課程及研討會

議等活動，以促進與各國之金融合作關

係。我國亦積極拓展與美洲開發銀行、歐

洲復興開發銀行及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

融組織之關係，俾擴展我國金融外交關

係，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地位。此外，本行

也積極派員參加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日本

銀行、法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等先進

國家央行舉辦之訓練活動及會議，對促進

與先進國家央行之合作及互訪，建立直接

溝通或交流管道，有相當助益。本年我國

與上述國際金融組織往來關係簡述如下：

（一）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

ment Bank, ADB)

我國為亞銀創始會員國。截至本年9

月底止，我國廠商所獲得採購金額約6億7

千萬美元。該行本年理事會年會於5月5日

至6日在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舉行，

本行彭總裁以我國理事身分率團出席。

（二）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

我國於民國80年加入該行「中美洲經

社發展基金」，並於81年11月成為區域外

會員國。自82年4月起，我國指派董事1名

常駐該行，原任期為2年，自92年起變更

為3年。該行第35屆理事會年會曾於84年

10月24日在台北舉行。本年理事會年會於

3月23日至24日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

利斯市（Buenos Aires）舉行，本行彭總裁

以我國理事身分率團出席。

（三）東南亞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f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

該聯合會由會員央行總裁組成，為各

國央行總裁溝通聯繫之重要論壇。本行於

81年1月加入SEACEN成為會員銀行，並曾

於83年4月在台北舉辦該聯合會年會，除

會員國外，另邀請 5 個非會員國以觀察員

身分與會，對提升我國金融地位有正面的

意義。該行本年年會於3月3日至6日在汶

萊首府Bandar Seri Begawan舉行，本行彭

總裁率團出席。

（四）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我國自民國81年該行第1屆年會起，

即受邀以「特別來賓」身分參加，並於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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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升我出席年會代表團為「特別觀察

員」（Special Observer）。該行本年理事

會年會於 5 月 20 日至 22 日在英國倫敦舉

行，本行駐倫敦代表辦事處侯主任友源隨

團出席。

（五）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自民國80年起，我國每年以觀察員身

分受邀出席年會，藉以加強彼此間之聯繫

往來。該行本年理事會年會於4月3日至5

日在巴西美景市（Belo Horizonte）舉行，

本行駐倫敦代表辦事處侯主任友源隨團出

席。

（六）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該行自民國78年起，每年均邀請本行

以「特別來賓」身分出席年會。該行本年

年會於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瑞士巴塞爾

（Basel）舉行，本行外匯局周局長阿定代

表出席。

（七）舉辦國際性活動

1. 舉辦「亞洲開發銀行商業機會說明

會」：為協助我國廠商開拓亞洲市場，

並參與爭取亞洲開發銀行所屬計畫之國

際招標採購商機，本年 5月 22日至 23日

由本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共同舉辦「亞洲開

發銀行商業機會說明會」。亞銀特別指

派採購專家 Ms. Etel Bereslawski 及顧問

諮詢服務專家 Mr. Hiroyuki Maruyama 等

兩人，主講亞銀核貸計畫用於採購物

資、營建工程與顧問諮詢服務之商機，

以及相關招標程序與規定，吸引我國廠

商約有 100 人報名參加。本年適逢亞銀

修訂採購條款與僱用顧問程序，透過亞

銀專家解說，有助於我國廠商對亞銀相

關招標流程及其衍生之可能商機等有更

深入之瞭解。

2. 主辦「第六屆SEACEN-Toronto Centre金

融體系監督高階研討會」：東南亞國家

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SEACEN）與多

倫多金融監理領導力中心（Toronto Cen-

tre）共同規劃，由本行主辦之「第六屆

SEACEN-Toronto Centre金融體系監督高

階人員研討會」，於本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在台北舉行。與會學員包括紐

西蘭、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印

度、尼泊爾、柬埔寨、阿富汗、巴布亞

新幾內亞、萬那杜及我國等 11 國 30 位

高階金融監理人員。會中邀請波蘭中央

銀行、多倫多訓練中心及我國資深金融

監理專家進行個案研析及專題演講，提

昇參訓學員處理金融危機之技巧與能

力，並透過經驗交流，加強跨國金融監

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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